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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流程圖(P1)
先行判斷請購金額授權分層

辦理請購作業

請購核准後辦理採購作業

依據採購金額授權分層辦理經費報支

是否為財產或(非)消耗品

主計室審核

開立傳票

送出納付款作業

傳票與支票併同陳核校長核章

送保管組/送
計網中心(軟

體)

財產-財產增加單

非消耗品-非消品增加單

軟體-軟體保管(計中)

承辦採購單位

授權代為決行

經辦

一般採購作業流
程約3-4天

檢附1張估價單
或網頁報價單
(承辧人核章)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採購金額分層負責一覽表

採購金額 請購授權代為決行層級 採購作業單位

支出憑證
黏存單決
行層級

5萬元以下
各單位主管 授權系所單位/委辦補助計畫自行

採購，但１萬元以上設備、軟體
及共同供應契約由總務處承辧

機關長
官或授
權代簽
人

各委辦(補助)計畫主持人

超過5萬~10萬元以下

系、所 各學院院長

由總務處辦理採購

教務處、學務處、總
務處、研發處

教務長、學務長、
總務長、研發長

進修推廣處、師培處 處長

圖書館 館長

秘書室

主任秘書

人事室、主計室

國際學位學程

北師美術館

計網中心、教發中心、
通識中心

心健中心、閱讀寫作中心、
校務永續中心、正向學習
中心、人工智慧中心、兒
發中心、企業永續經營中
心、水資源永續利用中心

超過10萬元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 由總務處辦理採購（超過１５萬
元招標）

政府電子採購網
https://web.pcc.go

v.tw/pis/



採購經費請購報支作業範例(P8~21)

採購金額 學校經費(P8~14) 計畫經費(P15~21)

未逹1萬元經常門採購案 請購報支案 請購報支案

1萬元以上~5萬元以下經常
門採購案

請購案 報支案 請購案 報支案

超過5萬元經常門採購案 請購案

報支案

請購案

報支案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 請購案 請購案

1萬元以上設備費、軟体 請購案 請購案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
原始憑證黏存單  

 證 編 號 金                額 用   途   摘   要 

第    號 

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

業務用文具用品一批等 
    3 3 7 0 

會 辦 單 位 預    算    科    目 工作（或業務計畫）及用途別 

 

 
112T1500 主計室; 200 辦公室事

務經費（內） 

經 手 人 
驗收或證明 

（申請單位） 

保 管 組 或 

計 網 中 心 

單 位 主 管 或 

計 畫 主 持 人 
主 計 單 位 

機關長官或 

授權代簽人 

組員（助教）甲 

○○○ 

組員（助教）乙 

○○○或 

組長 ○○○或 

單位主管○○○ 

總務處/計網中心 

組員 ○○○ 
組長○○○  

校長 批示 
總務處/計網中心 

組長/主任 ○○○ 
單位主管○○○  

  

 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請購（修）單 

適用未達 1 萬元自行辦理之請購（修）案 

請購項目（名稱）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    價 用 途 說 明 

碳粉匣 個 3 790 2,370 行政業務用 

原子筆 盒 10 100 1,000 行政業務用 

      

      

總計 3,370 元 

請 購 人 單 位 主 管 或 

計 畫 主 持 人 組 主 管 

組員（助教）○○○ 

組長○○○ 單位主管 ○○○ 

附註：未達１萬元經常門請購（修）授權各單位（計畫）自行經辦，並由單位主管（計畫主持人）代為決行。 

 

＊付款資訊＊ 

戶名(□代墊人) 銀行(郵局)名稱 帳 號 身分證號(統編) 匯款金額（元） 

○○企業有限公司 ○○銀行大安分行 1234506299900 16****16 3,370 

＊若印出表單帳號欄空白，請先至總務處出納組填寫「銀行帳戶異動申請書」，再登入請購系統修改購案載入受款人帳號後存

檔，重印黏貼單報支經費。 

憑 證 黏 貼 線 

黏貼單據    張 

 

主計室填寫的地方,請勿填寫 

*T1121500001* 

【學校經費】－未達 1 萬元經
常門採購案之填寫方法 

 

財物(含軟體)採購 

以匯入廠商為原則，儘量

不要代墊，若與業務無關

者，請勿代墊 

 

學校經費-
未達1萬元請
購報支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請購（修）單 

申請單位：   【1500】主計室______             編號：T1121500001 號 

工 作 

（ 或 業 務 ） 計 畫 
112T1500 主計室：0200 服務費用（內） 

申 請 日 期 

112年 1月 25日 

請購項目（名稱）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用 途 說 明 

原子筆 盒 150 85 12,750 （請詳述用途） 

卷宗夾 盒 50 90 4,500 （請詳述用途）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總 計 新臺幣壹萬柒仟貳佰伍拾零元整 

最低報價廠商 ○○有限公司 金額 17,250 

請 購 單 位 
財 產 分 類 

（保管組/計網中心） 
主 計 室 

機 關 長 官 或 

授 權 代 簽 人 

組員 （助教）○○○ 

 

組 長  ○ ○ ○ 

 

單位主管○○○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單位主管決行 會 辦 單 位 採 購 單 位 

該項經費是獲得其
位他單位補助者，
請補助單位在此核

章 

組員（助教） ○○○ 

組長 ○○○ 

單位主管 ○○○ 

註：1．採購單位：設備費、軟體、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及超過 5 萬元經常門請購（修），應由總務處經辦，並
經機關長官或授權人代簽批示； 5 萬元以下經常門請購（修）授權各單位（計畫）自行經辦，並由單位
主管（計畫主持人）代為決行。 

2．請購（單價 1 萬元以上）之財產，設備應加會保管組；軟體應加會計網中心，作財產登記。 

3．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 

【學校經費】－1 萬元以上~5 萬元

以下經常門採購（不含利用共同供

應契約採購），授權各單位自行採

購,請完成請購程序後再行採購。 

如非多項請

勿填寫「詳如

附件」 

*T1121500001* 

若知道廠商統編請輸

入，若不知請書寫 

學校經費-
1萬元以上~5
萬元以下經常
門請購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

原始憑證黏存單  

憑 證 編 號 金                額 用   途   摘   要 

第  號 

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
校慶數學週－便當等 

原印表機損壞汰換    3 1 5 0 0 

會 辦 單 位 預    算    科    目 工作（或業務計畫）及用途別 

 

 
T1121500 主計室：0200 服務

費用（內） 

經 手 人 
驗 收 或 證 明 

（申請單位） 

保 管 組 或 

計 網 中 心 

單 位 主 管 

或計畫主持人 
主 計 單 位 

機關長官或 

授權代簽人 

組員（助教）甲 

○○○ 

組員（助教）乙 

○○○或 

組長 ○○○或 

單位主管○○○ 

總務處/計網中心 

組員 ○○○ 
組長○○○  

校長 批示 
總務處/計網中心 

組長/主任 ○○○ 
單位主管○○○  

  

           

說明： 

一、 除 5 萬元以下之經常門採購（不含利用共同供應

契約採購）外，請購單位請予『驗收或證明（申

請單位）』欄位核章，其餘欄位不需核章。 

二、 對不同的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

勿混合黏貼。 

三、 單據黏貼時，請按憑證黏貼線由左邊至右對齊，面  

積大者在下，小者在上，由上而下黏貼整齊，每

張發票之間距離約 0.5 公分，並以 10 張為限。並

將請購單、估價單、合約及有關文件依順序夾附

於後。 

四、 填寫金額、用途，並於經手人欄蓋章。 

五、 財物須經點收人蓋章，其他須請證明人蓋章。 

六、 財物由總務處保管人員蓋章並登記。 

七、 本用紙除「憑證編號」及「預算科目」兩欄由會計

單位填列外，其餘各欄應由經辦報銷工作之事務人

員填列。 

八、 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至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

 

提高工作效率，注意憑證內容具備事項： 

1. 機 關：全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時 間：、年、月、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印 章：商號正式印章。         

4. 地 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 

5. 財務或營繕：名稱規格數量。 

6. 單 位：盡可能用標準制。 

7. 金 額：單價總價(需相符)。 

8. 實 收：中文大寫。 

9. 用 途：詳細具體。 

10. 印 花：照規定貼並消印。 

11. 無 效：擦刮挖補塗改鉛筆書寫墨跡不勻。 

12. 更 改：商號加章負責。 

13. 外 文：應翻中文。 

14. 外 幣：應折新台幣及註折合率。 

（以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）。 

15. 工程費：附合同圖說。 

16. 單據應就萬千單位其不需應用者加作○字。 

 

  

戶名(□代墊人) 銀行(郵局)名稱 帳 號 身分證號(統編) 匯款金額（元） 

○○企業有限公司 ○○銀行大安分行 12345678901234 16****16 31,500 

＊若印出表單帳號欄空白，請先至總務處出納組填寫「銀行帳戶異動申請書」，再登入請購系統修改購案載入受款人帳號後存

檔，重印黏貼單報支經費。 

憑 證 黏 貼 線 

附  件 

請購單     張 

請修單     張 

估價單     張 

圖說       張 

樣張       張 

電文       張 

印模       張 

驗收報告   張 

其他文件   張 

 

黏貼單據  2  張 

主計室填寫的地方,請勿填寫 

*T11215000001* 

【學校經費】－1 萬元以上~5
萬元以下經常門採購報支之填
寫方法 

 

1 萬元以上購置除特殊理由外請勿代墊 

學校經費-
1萬元以上~5萬
元以下經常門報
支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請購（修）單 

申請單位：【1500】主計室_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T1121500001 號 

工 作 

（ 或 業 務 ） 計 畫 
112T1500 主計室：0300 業務費（內） 

申 請 日 期 

112 年 1 月 25 日 

請購項目（名稱）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用 途 說 明 

原子筆 盒 500 85 42,500 （請詳述用途） 

卷宗夾 盒 500 90 4,5000 （請詳述用途）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總 計 新臺幣捌萬柒仟伍佰零拾零元整 

最低報價廠商 ○○有限公司 金額 87,500 

請 購 單 位 
財 產 分 類 

（ 保 管 組 ） 
主 計 室 

機 關 長 官 或 

授 權 代 簽 人 

組員（助教） ○○○ 

 

組 長  ○ ○ ○ 

 

單位主管○○○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超過 15 萬元簽奉

校 長 ， 辦 理 招 標   

（以簽案代替請購） 

超過 10 萬元~15

萬元以下機關長官

或授權代簽人授權

決行 

超過 5 萬元~10 萬

元以下： 

6 長決行或 

主任秘書決行或 

館長或 

學院院長決行 

會 辦 單 位 採 購 單 位 

 

總務處組員 ○○○ 

總務處組長 ○○○ 

總務長 ○○○ 

註：1．採購單位：設備費、軟體、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及超過 5 萬元經常門請購（修），應由總務處經辦，並經
機關長官或授權人代簽批示；5 萬元以下經常門請購（修）授權各單位（計畫）自行經辦，並由單位主管（計
畫主持人）代為決行。 

2．請購（單價 1 萬元以上）之財產，設備應加會保管組；軟體應加會計網中心，作財產登記。 

3．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 

【學校經費】－超過 5 萬~15 萬元以下之經常門採購（不含利用

共同供應契約採購），10 萬元以下授權 6 長或主任秘書或館長或

學院院長批示/超過 10 萬元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簽人決行；超過 15

萬元簽核辦理招標，交由總務處辦理採購。 
*T1121500001* 

學校經費-
超過5萬元~15萬
元以下之經常門
請購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請購（修）單 

申請單位：   【1500】主計室______            編號：T1121500001 號 

工 作 

（ 或 業 務 ） 計 畫 
112T1500 主計室：3000 業務費（外） 

申 請 日 期 

112年 1月 25日 

請購項目（名稱）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用 途 說 明 

印表機 台 6 2,500 15,000 原印表機損壞汰換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總 計 新臺幣壹萬伍仟零佰零拾零元整 

最低報價廠商 
共同供應契約廠商（○○公司） 金額 15,000 

請 購 單 位 
財 產 分 類 

（保管組/計網中心） 
主 計 室 

機 關 長 官 或 

授 權 代 簽 人 

組員（助教） ○○○ 

 

組 長  ○ ○ ○ 

 

單位主管○○○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超過 10 萬元機

關長官或授權代

簽人授權決行 

 

超過 5 萬~10 萬

元以下 6 長、主

任秘書、館長及

學院院長決行 

 

5 萬元以下單位

主管決行 

會 辦 單 位 採 購 單 位 

 

總務處組員 ○○○ 

總務處組長 ○○○ 

總 務 長  ○ ○ ○ 

註：1．採購單位：設備費、軟體、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及超過 5 萬元經常門請購（修），應由總務處經辦，並
經機關長官或授權人代簽批示；5 萬元以下經常門請購（修）授權各單位（計畫）自行經辦，並由單位主
管（計畫主持人）代為決行。 

2．請購（單價 1 萬元以上）之財產，設備應加會保管組；軟體應加會計網中心，作財產登記。 

3．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 

系所中心室沒有組主管,

請購人及單位主管核章 

【學校經費】-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之填寫方法（不管金額

多少,應由總務處承辦採購） 

*T1121500001* 

若屬設備費/軟

體請加會保管

組/計網中心 

電子支付 

請依據電子請購單之立

約商統編 

學校經費-
共同供應契約請
購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請購（修）單 

申請單位：【1500】主計室___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T1121500001 號 

工 作 

（ 或 業 務 ） 計 畫 
112T1500 主計室：100 設備費（內） 

申 請 日 期 

112 年 1 月 25 日 

請購項目（名稱）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用 途 說 明 

雷射印表機 台 1 50,000 50,000 原印表機損壞汰換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總 計 新臺幣伍萬零仟零佰零拾零元整 

最低報價廠商 （○○公司） 金額 50,000 

請 購 單 位 
財 產 分 類 

（保管組/計網中心） 
主  計  室 

機 關 長 官 或 

授 權 代 簽 人 

組員（助教） ○○○ 

 

組 長  ○ ○ ○ 

 

單位主管○○○ 

固定資產保管組 

軟體計網中心 
 

組員 ○○○ 

組長/主任 ○○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超過 15 萬元簽奉

校長，辦理招標   

（以簽案代替請購） 

超過 10 萬元~15

萬元以下機關長

官或授權代簽人

授權決行 

超過 5萬~10萬元

以下 6 長、主任秘

書、館長及學院院

長決行 

5 萬元以下單位 

  主管決行 

會 辦 單 位 採 購 單 位 

 

總務處組員 ○○○ 

總務處組長 ○○○ 

總 務 長  ○ ○ ○ 

註：1．採購單位：設備費、軟體、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及超過 5 萬元經常門請購（修），應由總務處經辦，並經
機關長官或授權人代簽批示；5 萬元以下經常門請購（修）授權各單位（計畫）自行經辦，並由單位主管（計
畫主持人）代為決行。 

2．請購（單價 1 萬元以上）之財產，設備應加會保管組；軟體應加會計網中心，作財產登記。 

3．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 

【學校經費】－1 萬元以上設

備、軟體，應由總務處採購 

*T1121500001* 
學校經費-
1萬元以上設備
費、軟體請購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
原始憑證黏存單  

 證 編 號 金                額 用   途   摘   要 

第  號 

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 

原印表機損壞汰換 

（請詳述用途）    5 1 5 0 0 

會 辦 單 位 預    算    科    目 工作（或業務計畫）及用途別 

 
 T1121500 主計室：0200 服務

費用（內）或 1000 設備費（內） 

經 手 人 
驗 收 或 證 明 

（申請單位） 

保 管 組 或 

計 網 中 心 

單 位 主 管 

或計畫主持人 
主 計 單 位 

機 關 長 官 

或授權代簽人 

總務處 

組員○○○ 

組員（助教） 

○○○ 

組長○○○ 

單位主管 

 ○○○ 

總務處 員組或 

計網中心 組員 

總務處 

組長 ○○○ 
 

校長 批示 
總務處 組長 

計網中心 主任 
總務長 ○○○  

  

           

說明： 

一、 除 5 萬元以下之經常門採購（不含利用共同供應

契約採購）外，請購單位請予『驗收或證明（申

請單位）』欄位核章，其餘欄位不需核章。 

二、 對不同的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

勿混合黏貼。 

三、 單據黏貼時，請按憑證黏貼線由左邊至右對齊，面  

積大者在下，小者在上，由上而下黏貼整齊，每

張發票之間距離約 0.5 公分，並以 10 張為限。並

將請購單、估價單、合約及有關文件依順序夾附

於後。 

四、 填寫金額、用途，並於經手人欄蓋章。 

五、 財物須經點收人蓋章，其他須請證明人蓋章。 

六、 財物由總務處保管人員蓋章並登記。 

七、 本用紙除「憑證編號」及「預算科目」兩欄由會計

單位填列外，其餘各欄應由經辦報銷工作之事務人

員填列。 

八、 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至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

 

提高工作效率，注意憑證內容具備事項： 

1. 機 關：全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時 間：年、月、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印 章：商號正式印章。         

4. 地 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 

5. 財務或營繕：名稱規格數量。 

6. 單 位：盡可能用標準制。 

7. 金 額：單價總價(需相符)。 

8. 實 收：中文大寫。 

9. 用 途：詳細具體。 

10. 印 花：照規定貼並消印。 

11. 無 效：擦刮挖補塗改鉛筆書寫墨跡不勻。 

12. 更 改：商號加章負責。 

13. 外 文：應翻中文。 

14. 外 幣：應折新台幣及註折合率。 

（以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）。 

15. 工程費：附合同圖說。 

16. 單據應就萬千單位其不需應用者加作○字。 

 

戶名(□代墊人) 銀行(郵局)名稱 帳 號 身分證號(統編) 匯款金額（元） 

○○企業有限公司 

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） 

○○銀行大安分行 

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
永吉分行） 

12345678901234 

（81084037297094） 

16****16 

（0204） 

51,500 

 

＊若印出表單帳號欄空白，請先至總務處出納組填寫「銀行帳戶異動申請書」，再登入請購系統修改購案載入受款人帳號後存

檔，重印黏貼單報支經費。 

憑 證 黏 貼 線 

附  件 

請購單     張 

請修單     張 

估價單     張 

圖說       張 

樣張       張 

電文       張 

印模       張 

驗收報告   張 

其他文件   張 

 

黏貼單據  2  張 

主計室填寫的地方,請勿填寫 

*T1121500001* 
電子支付 

屬共同供應栔約，受款人

資料固定無需填列 

 

【學校經費】－（1）共同供應契約
（2）超過 5 萬元經常門採購（3）設
備費、軟體採購，報支之填寫方法 

 

請注意 

電子支付 

學校經費-
1.超過5萬元
經常門報支
2.共同供應契
約報支
3.設備費、軟
體報支



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

原始憑證黏存單  

憑 證 編 號 金                額 用   途   摘   要 

第    號 

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

業務用文具用品一批等 
    3 3 7 0 

會 辦 單 位 預    算    科    目 工作（或業務計畫）及用途別 

 

 
112A104「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

計畫」：300 業務費 

經 手 人 
驗收或證明 

（申請單位） 

保 管 組 或 

計 網 中 心 

單 位 主 管 或 

計 畫 主 持 人 
主 計 單 位 

機關長官或 

授權代簽人 

A 助理 ○○○ 

B 助理○○○

或 

計畫主持人 

○○○ 

總務處/計網中心 

組員 ○○○ 
  

校長 批示 
總務處/計網中心 

組長/主任 ○○○ 

計畫主持人 

○○○ 
 

  

 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請購（修）單 

適用未達 1 萬元自行辦理之請購（修）案 

請購項目（名稱）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    價 用 途 說 明 

碳粉匣 個 3 790 2,370 行政業務用 

原子筆 盒 10 100 1,000 行政業務用 

      

      

總計 3,370 

請 購 人 單 位 主 管 或 

計 畫 主 持 人 組 主 管 

A 助理 ○○○ 
計畫主持人○○○ 

附註：未達１萬元經常門請購（修）授權各單位（計畫）自行經辦，並由單位主管（計畫主持人）代為決行。 

＊付款資訊＊ 

戶名(□代墊人) 銀行(郵局)名稱 帳 號 身分證號(統編) 匯款金額（元） 

○○企業有限公司 ○○銀行大安分行 12345106299900 16****16 3,370 

＊若印出表單帳號欄空白，請先至總務處出納組填寫「銀行帳戶異動申請書」，再登入請購系統修改購案載入受款人帳號後存

檔，重印黏貼單報支經費。 

憑 證 黏 貼 線 

黏貼單據    張 

主計室填寫的地方,請勿填寫 

*A112001248* 

【計畫經費】－未達 1 萬元
經常門採購案之填寫方法 

 

以匯入廠商為原則，儘量

不要代墊，若與業務無關

者，請勿代墊 

財物(含軟體)採購 

計畫經費-
未達1萬元請購
報支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請購（修）單 

申請單位：【3400】數資系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A112001359  號 

工 作 

（ 或 業 務 ） 計 畫 
112A104「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計畫」：300 業務費 

申請日期 

112 年 1 月 25 日 

請購項目（名稱）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用 途 說 明 

原子筆 盒 150 85 12,750 （請詳述用途） 

卷宗夾 盒 50 90 4,500 （請詳述用途）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總 計 新臺幣壹萬柒仟貳佰伍拾零元整 

最低報價廠商 ○○有限公司 金額 17,250 

請 購 單 位 
財 產 分 類 

（保管組/計網中心） 
主 計 室 

機 關 長 官 或 

授 權 代 簽 人 

助 理  ○ ○ ○ 

 

 

計 畫 主 持 人 

○ ○ ○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計畫主持人決行 會 辦 單 位 採 購 單 位 

 

助 理  ○ ○ ○ 

 

計畫主持人 ○○○ 

註：1．採購單位：設備費、軟體、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及超過 5 萬元經常門請購（修），應由總務處經辦，
並經機關長官或授權人代簽批示；5 萬元以下經常門請購（修）授權各單位（計畫）自行經辦，並由
單位主管（計畫主持人）代為決行。 

2．請購（單價 1 萬元以上）之財產，設備應加會保管組；軟體應加會計網中心，作財產登記。 

3．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 

【計畫經費】－1 萬元以上~5 萬元

以下之經常門採購（不含利用共同

供應契約採購），授權各單位自行採

購，請完成請購程序後再行採購。 

如非多項請

勿填寫「詳如

附件」 

*A112001359* 

若知道廠商統編請

輸入,若不知請書寫 

計畫經費-
1萬元以上~5萬
元以下經常門請
購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
原始憑證黏存單  

憑 證 編 號 金                額 用   途   摘   要 

第  號 

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
 

原印表機損壞汰換    3 1 5 0 0 

會 辦 單 位 預    算    科    目 工作（或業務計畫）及用途別 

 

 
112A104「課程與教學深耕輔

導計畫」：300 業務費 

經 手 人 
驗 收 或 證 明 

（申請單位） 

保 管 組 或 

計 網 中 心 

單 位 主 管 

或計畫主持人 
主 計 單 位 

機關長官或 

授權代簽人 

A 助理 ○○○ 

B 助理○○○ 

或 

計畫主持人 

○○○ 

總務處/計網中心 

組員 ○○○ 
  

校長 批示 
總務處/計網中心 

組長/主任 ○○○ 

計畫主持人 

○○○ 
 

  

           
說明： 

一、 除 5 萬元以下之經常門採購（不含利用共同供應

契約採購）外，請購單位請予『驗收或證明（申

請單位）』欄位核章，其餘欄位不需核章。 

二、 對不同的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

勿混合黏貼。 

三、 單據黏貼時，請按憑證黏貼線由左邊至右對齊，

面  

積大者在下，小者在上，由上而下黏貼整齊，每

張發票之間距離約 0.5 公分，並以 10 張為限。並

將請購單、估價單、合約及有關文件依順序夾附

於後。 

四、 填寫金額、用途，並於經手人欄蓋章。 

五、 財物須經點收人蓋章，其他須請證明人蓋章。 

六、 財物由總務處保管人員蓋章並登記。 

七、 本用紙除「憑證編號」及「預算科目」兩欄由會

計單位填列外，其餘各欄應由經辦報銷工作之事

務人員填列。 

八、 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至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

 

提高工作效率，注意憑證內容具備事項： 

1. 機 關：全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時 間：年、月、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印 章：商號正式印章。         

4. 地 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 

5. 財務或營繕：名稱規格數量。 

6. 單 位：盡可能用標準制。 

7. 金 額：單價總價(需相符)。 

8. 實 收：中文大寫。 

9. 用 途：詳細具體。 

10. 印 花：照規定貼並消印。 

11. 無 效：擦刮挖補塗改鉛筆書寫墨跡不勻。 

12. 更 改：商號加章負責。 

13. 外 文：應翻中文。 

14. 外 幣：應折新台幣及註折合率。 

（以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）。 

15. 工程費：附合同圖說。 

16. 單據應就萬千單位其不需應用者加作○字。 

 

  

戶名(□代墊人) 銀行(郵局)名稱 帳 號 身分證號(統編) 匯款金額（元） 

○○企業有限公司 ○○銀行大安分行 12345678901234 16****16 31,500 

＊若印出表單帳號欄空白，請先至總務處出納組填寫「銀行帳戶異動申請書」，再登入請購系統修改購案載入受款人帳號後存

檔，重印黏貼單報支經費。 

憑 證 黏 貼 線 

附  件 

請購單     張 

請修單     張 

估價單     張 

圖說       張 

樣張       張 

電文       張 

印模       張 

驗收報告   張 

其他文件   張 

 

黏貼單據  2  張 

主計室填寫的地方,

請勿填寫 

*A112001359* 

【計畫經費】－1 萬元以上~5 萬元以
下之經常門採購報支之填寫方法 

1 萬元以上購置除特殊理由外請勿代墊 

財物(含軟體)採購 

計畫經費-
1萬元以上~5萬
元以下經常門
報支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請購（修）單 

申請單位： 【3400】數資系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A112001395 號 

工 作 

（ 或 業 務 ） 計 畫 
112A104「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計畫」：300 業務費 

申 請 日 期 

112年 1月 25日 

請購項目（名稱）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用 途 說 明 

原子筆 盒 500 85 42,500 （請詳述用途） 

卷宗夾 盒 500 90 4,5000 （請詳述用途）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總 計 新臺幣捌萬柒仟伍佰零拾零元整 

最低報價廠商 ○○有限公司 金額 87,500 

請 購 單 位 
財 產 分 類 

（保管組/計網中心） 
主 計 室 

機 關 長 官 或 

授 權 代 簽 人 

 

助 理  ○ ○ ○ 

 

 

計畫主持人○○○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超過 15 萬元簽

奉校長，辦理招

標（以簽案代替請

購） 

超過 10 萬元~15

萬元以下機關長

官或授權代簽人

授權決行 

 

超過 5 萬元~10

萬以下 6 長、主

任秘書、館長及

學院院長決行 

會 辦 單 位 採 購 單 位 

 

總務處組員 ○○○ 

總務處組長 ○○○ 

總務長 ○○○ 

註：1．採購單位：設備費、軟體、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及超過 5 萬元經常門請購（修），應由總務處經辦，並
經機關長官或授權人代簽批示；5 萬元以下經常門請購（修）授權各單位（計畫）自行經辦，並由單位主
管（計畫主持人）代為決行。 

2．請購（單價 1 萬元以上）之財產，設備應加會保管組；軟體應加會計網中心，作財產登記。 

3．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 

【計畫經費】－超過 5 萬～15 萬元以下經常
門採購（不含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），10

萬以下授權 6 長或主任秘書或館長或學院院
長批示./超過 10 萬元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簽批
示；超過 15 萬元簽核辦理招標，並交由總務
處辦理採購。 

*A112001395* 

計畫經費-
超過5萬元~15萬
元以下經常門請
購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請購（修）單 

申請單位：   【3400】數資系             編號：A112001359 號 

計畫經費

□學校經費 

工 作 

（或業務）

計 畫 

112A104「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計畫」：300 業務費  

申 請 日 期 

112 年 1 月 25 日 

請購項目（名稱）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用 途 說 明 

印表機 台 6 2,500 15,000 （請詳述用途）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總 計 新臺幣壹萬伍仟零佰零拾零元整 

最低報價廠商 共同供應契約廠商（○○公司） 金額 15,000 

請 購 單 位 
財 產 分 類 

（保管組/計網中心） 
會 計 室 

機 關 長 官 或 

授 權 代 簽 人 

助 理  ○ ○ ○ 

 

 

計畫主持人○○○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超過10萬元機關

長官或授權代簽

人授權決行 

 

超過 5 萬元~10

萬以下 6 長、主

任秘書、館長及

學院院長決行 

 

5 萬元以下計畫

主持人決行 

會 辦 單 位 採 購 單 位 

 

 

總務處組員 ○○○ 

總務處組長 ○○○ 

總 務 長  ○ ○ ○ 

註：1．採購單位：設備費、軟體、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及超過 5 萬元經常門請購（修），應由總務處經辦，
並經機關長官或授權人代簽批示； 5 萬元以下經常門請購（修）授權各單位（計畫）自行經辦，並由
單位主管（計畫主持人）代為決行。 

2．請購（單價 1 萬元以上）之財產，設備應加會保管組；軟體應加會計網中心，作財產登記。 

3．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 

【計畫經費】-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之填寫方
法,不論金額多少,應由總務處承辦採購 

*A112001359* 

若屬設備費/軟體

請分別加會保管組

/計網中心 

電子支付 

請依據電子請購單

之契立約商統編及

金額輸入 

計畫經費-
共同供應契約請購



9)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請購（修）單 

申請單位：   【3400】數資系           編號： A112001359 號 

工 作 

（ 或 業 務 ） 計 畫 
112A104「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計畫」：900 設備費   

申 請 日 期 

112年 1月 25日 

請購項目（名稱）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用 途 說 明 

雷射印表機 台 1 50,000 50,000 （請詳述用途） 

     （請詳述用途）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總 計 新臺幣伍萬零仟零佰零拾零元整 

最低報價廠商 （○○公司） 金額 50,000 

請 購 單 位 
財 產 分 類 

（保管組/計網中心） 
主 計 室 

機 關 長 官 或 

授 權 代 簽 人 

助 理  ○ ○ ○ 

 

計 畫 主 持 人 

 ○ ○ ○ 

固定資產保管組 
 

軟 体計網中心 

組員 ○○○ 

組長/主任 ○○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超過 15 萬元校

長批示 

(以簽案代替請購) 

超過 10 萬元~15

萬元以下機關長

官或授權代簽人

授權決行 

超過 5 萬元~10

萬以下 6 長、主

任秘書、館長及

學院院長決行 

5 萬元以下計畫

主持人決行 

會 辦 單 位 採 購 單 位 

 

總務處組員 ○○○ 

總務處組長 ○○○ 

總 務 長  ○ ○ ○ 

註：1．採購單位：設備費、軟體、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及超過 5 萬元經常門請購（修），應由總務處經辦，並
經機關長官或授權人代簽批示； 5 萬元以下經常門請購（修）授權各單位（計畫）自行經辦，並由單位
主管（計畫主持人）代為決行。 

2．請購（單價 1 萬元以上）之財產，設備應加會保管組；軟體應加會計網中心，作財產登記。 

3．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 

【計畫經費】1 萬元以上設備、軟体，應
由總務處採購 

*A112001359* 

計畫經費-
1萬元以上設備費
、軟體請購



 
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

原始憑證黏存單  

憑 證 編 號 金                額 用   途   摘   要 

第  號 
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 

校慶數學週－便當等 

原印表機損壞汰換    5 1 5 0 0 

會 辦 單 位 預    算    科    目 工作（或業務計畫）及用途別 

 
 112A104「課程與教學深耕輔

導計畫」：300 業務費 

經 手 人 
驗 收 或 證 明 

（申請單位） 

保 管 組 或 

計 網 中 心 

單 位 主 管 

或計畫主持人 
主 計 單 位 

機 關 長 官 

或授權代簽人 

總務處 

組員○○○ 

助理○○○ 

及 

計畫主持人○○○ 

總務處 組員或 

計網中心 組員 

總務處 

組長 ○○○ 
 

校長 批示 
總務處 組長 或 

計網中心 主任 
總務長 ○○○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 

一、 除 5 萬元以下之經常門採購（不含利用共同供應

契約採購）外，請購單位請予『驗收或證明（申

請單位）』欄位核章，其餘欄位不需核章。 

二、 對不同的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

勿混合黏貼。 

三、 單據黏貼時，請按憑證黏貼線由左邊至右對齊，

面  

積大者在下，小者在上，由上而下黏貼整齊，每

張發票之間距離約 0.5 公分，並以 10 張為限。並

將請購單、估價單、合約及有關文件依順序夾附

於後。 

四、 填寫金額、用途，並於經手人欄蓋章。 

五、 財物須經點收人蓋章，其他須請證明人蓋章。 

六、 財物由總務處保管人員蓋章並登記。 

七、 本用紙除「憑證編號」及「預算科目」兩欄由會

計單位填列外，其餘各欄應由經辦報銷工作之事

務人員填列。 

八、 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至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

 

 

提高工作效率，注意憑證內容具備事項： 

1. 機 關：全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時 間：、年、月、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印 章：商號正式印章。         

4. 地 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 

5. 財務或營繕：名稱規格數量。 

6. 單 位：盡可能用標準制。 

7. 金 額：單價總價(需相符)。 

8. 實 收：中文大寫。 

9. 用 途：詳細具體。 

10. 印 花：照規定貼並消印。 

11. 無 效：擦刮挖補塗改鉛筆書寫墨跡不勻。 

12. 更 改：商號加章負責。 

13. 外 文：應翻中文。 

14. 外 幣：應折新台幣及註折合率。 

（以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）。 

15. 工程費：附合同圖說。 

16. 單據應就萬千單位其不需應用者加作○字。 

 

名(□代墊人) 銀行(郵局)名稱 帳 號 身分證號(統編) 匯款金額（元） 

○○企業有限公司 

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） 

○○銀行大安分行 

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
永吉分行） 

12345678901234 

（81084037297094） 

16****16 

（0204） 

51,500 

 

＊若印出表單帳號欄空白，請先至總務處出納組填寫「銀行帳戶異動申請書」，再登入請購系統修改購案載入受款人帳號後存

檔，重印黏貼單報支經費。 

憑 證 黏 貼 線 

附  件 

請購單     張 

請修單     張 

估價單     張 

圖說       張 

樣張       張 

電文       張 

印模       張 

驗收報告   張 

其他文件   張 

 

黏貼單據  2  張 

主計室填寫的地方,請勿填寫 

*A1120001359* 
電子支付 

屬共同供應契約；受款

人資料固定無需填列 

【計畫經費】－（1）共同供應契約（2）超
過 5 萬元經常門採購（3）設備、軟體採購，
報支之填寫方法 

 

電子支付 

請注意 

計畫經費-
1.超過5萬元經常
門報支
2.共同供應契約報
支
3.設備費、軟體報
支



經費報支應加強注意事項

一 15萬元以上之請購案，除了採用共同供應契約仍需檢送請購單外，其餘均按
往例先簽核，並依採購法採取公開招標或限制性招標等方式辦理，故不需檢
送請購單，以簽代請購案。

承辦單位若為簽案請購，請於簽文上註明請購案號，主計室作線上審核，經
費報支時替代請購單核銷，即日起實施。

二 各單位支付校外人士之給與（如鐘點費、審查費等），請一律提供當事人之
銀行名稱及帳號，加速滙款。

三 電子支付之受款人(即請購單之最低報價廠商)，請務必填共同供應契約電子
採購系統所產生之訂單上立約商之統一編號。

四 學校以匯款方式直接支付受款人之出席費、稿費（含審查費）、講座鐘點費
或論文指導費等，原要求受款人應出具收據憑以結報，依「政府支出憑證處
理要點」第7點規定及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（行政院主計總處109年6月
10日主會財字第1091500156A號函送），不再要求應檢附收據。惟由代墊人
先行支付者，仍應請受款人出具收據憑以結報。(NEW)

五 各單位請購時不再要求估價單為正本，可檢附影本，惟請承辦單位於影本簽
章，即日起實施。範例1、2



經費報支應
加強注意事
項-五範例1



經費報支應
加強注意事
項-五範例2



帳務報支錯誤態樣表

表單 錯誤態樣 範
例

請購（修）單－請購單位欄位 只有承辦人核章。

1請購（修）單－會辦單位 單位主管核章。

請購（修）單－採購單位欄位 5萬元以下採購，自行採購單位無核章 2-1

2-2請購（修）單－機關長官或授
權代簽人欄位

未依照採購金額授權分層負責一欄表核章。

請購（修）單-最低報價廠商、
金額欄位

空白 3-1

3-2

支出憑證黏存單－經手人、驗
收人及單位主管（計畫主持人）
等欄位

超過5萬元採購共同供應契約之案件，核銷
時經手人及單位主管欄位應為總務處核章，
請購單位核於驗收證明欄位核章（含承辦
人及單位主管（計畫主持人）

4-1

4-2

支出憑證黏存單－原始憑證
(清冊) 

黏貼清冊沒有合計欄。 5



帳務報支錯
誤態樣表-範
例1



帳務報支錯
誤態樣表-範
例2-1



帳務報支錯
誤態樣表-範
例2-2



帳務報支錯
誤態樣表-範
例3-1



帳務報支錯
誤態樣表-範
例3-2



帳務報支錯
誤態樣表-範
例4-1



帳務報支錯
誤態樣表-範
例4-2



帳務報支錯
誤態樣表-範
例5



113年財物違失新聞摘錄
案次 新聞內容簡述報導 時間

1

○○大學○○學院，一名劉姓女助教趁著校內舉行學術研討會向麵包店訂購8千元餐點，並先自行墊付1萬元，
卻要求店家開立1萬元發票，而她再拿不實發票向校方報銷帳單，企圖從中騙取2千元，檢方依據案發時麵包店員、
校內採購組長的證述，以及帳單證明等佐證，認為劉女犯行屬實，依《行使不實公文書》、《詐欺得利未遂罪》
將劉女起訴，並請法院從一重論處。

(新聞來源:中時新聞網)

2024/7/11

2

○○大學前校長梁○○在2017年至2019年間，指示總務處余姓組員辦理「假採購」，向洪姓、林姓等9名廠商
業者要求，依假採購金額虛開統一發票或收據，余男再依此假報價單，向校方申請計畫經費核銷，校方再撥付款
項給洪姓等9家廠商，洪姓廠商等人取回核銷金額後，將現金裝入信封袋交給梁○○。梁○○等人共向學校不實
核銷經費67萬5349元，彰化地院審結，依共同詐欺取財罪判梁○○1年1月，緩刑2年，須向國庫支付43萬7675
元。

(新聞來源:自由時報電子報)

2024/4/30

3

國內知名材料科學教授黃○○，在擔任○○大學○○系教授期間，受國科會等政府機關及學校委託進行研究，
明知依○大規定，金額未達2萬元的採購，只需檢附發票及報價單正本即可核銷，涉嫌在12年內以不實發票核銷
研究計畫業務費高達396萬多元，作為妻子及助理勞退基金、零用金、申請專利費用、出國費用、實驗室電話費
等私人用途，台北地檢署26日依詐欺罪、偽造文書、違反商業會計法、政府採購法等罪起訴黃○○及助理湯○○、
廠商○○、○○負責人共10人。

(新聞來源:中時新聞網)

2024/3/26

4

國立○○大學○○系翁姓教授，主持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期間，涉嫌浮報文具用品核銷，詐領國科會補助2萬
5705元，另該校陳姓研究助理，亦浮報文具用品核銷，向國科會詐領8087元，事後均遭校方審計室查獲，教育
部將翁姓教授、系辦牛姓行政人員、陳姓研究助理3人移送偵辦。

北檢調查，翁男是○○大學○○系教授，牛女為該系系辦行政人員，另陳女則為該校范姓教授助理，翁男在主
持國科會研究計畫期間，指示牛女將不實發票及不實品名，佯以購買文具用品名義，向○○大學、國科會請款，
總計不實核銷12次，詐領國科會補助款共2萬5705元，之後翁男又2次浮報詐領，但遭○○大學審計室發現有異
而未撥款。而陳姓研究助理亦以相同方式，6次浮報共詐領國科會補助8087元，另有2次遭○大審計室發現而未
撥款。全案經教育部函送偵辦。

檢察官認為，3人涉犯偽造文書、詐欺取財、詐欺取財未遂罪，但3人坦承犯行，且無前科，決定給予3人緩起
訴處分，期間均為1年，其中翁男須向公庫支付25萬元，是他詐領金額的10倍，牛女、陳女各須向公庫支付1萬
元。至於該校范姓教授部分，檢察官調查後認為他不知情，詐領國科會補助罪嫌不足，另予不起訴處分。

(新聞來源:中時新聞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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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案例報導詳請參閱 https://accounting.ntue.edu.tw/p/412-1010-3417.php?Lang=zh-tw

https://accounting.ntue.edu.tw/p/412-1010-3417.php?Lang=zh-tw


國外差旅費報支重點

https://accounting.ntue.edu.tw/p/406-1010-39585,r129.php?Lang=zh-tw


謝謝指教！


